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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《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》之

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关联交易风险：公司与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蓝光集团”）续签《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》，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（孙）公司

拟继续向公司及其控股子（孙）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。本次关联交易可为公司业

务开展提供资金保障，促进公司达成预期经营目标，无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

况，同时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，亦不影响公司的独

立性； 

2、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，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本公

司提供借款累计发生总额为317,092.20万元，借款余额为63,912.20万元；为本公

司提供担保累计发生总额为156,993.66万元，担保余额为144,371.57万元。公司与

蓝光集团发生的共同投资暨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详见临时公告2019-061号、

2020-008号。过去12个月内，公司与其它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

联交易。 

 

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鉴于公司与控股股东蓝光集团于 2019 年 4 月 8 日签署的《提供融资及担保

协议》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到期。经各方协商，公司与蓝光集团于 2020 年 4 月

15 日续签了《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》。该协议约定，在基于市场化原则及合法性

原则的前提下，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（孙）公司向公司及其控

股子（孙）公司提供的新增借款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，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

月，借款利息不得超过公司同类型同期平均借款利率成本；为公司及其控股子

（孙）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上限不超过 50 亿元，公司每次按不高

于单次担保金额 1.5%的费率向蓝光集团支付担保费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蓝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，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本公司

提供借款累计发生总额为317,092.20万元，借款余额为63,912.20万元；为本公司

提供担保累计发生总额为156,993.66万元，担保余额为144,371.57万元。公司与蓝

光集团发生的共同投资暨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详见临时公告2019-061号、

2020-008号。过去12个月内，公司与其它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

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    所：成都市抚琴东南路 1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英 

注册资本：50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3 年 10 月 13 日 

经营范围：企业投资服务（不得从事非法集资、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）、

企业管理、自有房屋租赁、市场物业管理。 

实际控制人：杨铿，持有蓝光集团 95.04%的股权。 

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（未经审计）：蓝光集团母公司截止2019年9月30日，

总资产441,451.42万元，总负债324,772.33万元，净资产116,679.10万元，2019年



 

1-9月，营业收入2,749.99万元，净利润22,618.28万元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蓝光集团持有公司 1,422,143,043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份的

47.15%，系公司控股股东，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

公司与蓝光集团签署的本协议，依据了市场化原则和合法性原则，关联借款

及担保定价标准不得超越同期同类型市场水平。在合同有效期内，涉及单项借款

事宜，双方签订借款单予以明确金额、期限等。涉及单项担保事宜时，双方另行

订立协议。借款、担保的期限和费率在本协议约定范围内确定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甲方：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合作主要内容： 

本合同有效期内： 

1、甲方同意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，应乙方申请，由甲方及其控股子（孙）

公司向乙方及其控股子（孙）公司提供借款，新增借款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，单

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，借款利息不得超过乙方同类型同期平均借款利率成

本，不得低于甲方自身的融资成本，如果乙方的同类型同期借款利率低于甲方的

融资成本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归还已提供的借款。 

2、甲方同意，应乙方申请，由甲方及其控股子（孙）公司为乙方及其控股

子（孙）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，新增担保总额上限不超过 50 亿元，乙方同意

每次按不高于单次担保金额 1.5 %的费率向甲方支付担保费。 

3、涉及单项借款事宜，双方签订借款单予以明确金额、期限等。涉及单项

担保事宜时，双方另行订立协议。借款、担保的期限和费率在本协议约定范围内

确定。 

4、合同有效期限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。双方按照年度协商续签事

宜，如本协议有效期届满，新的协议尚未签订的，在此期间双方实际发生的借款

和担保，参照本协议的约定执行。 

（三）生效日期： 
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，且乙方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



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署，可为公司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保障，促进公司达成预期经营目

标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时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

成果无重大影响，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六、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 

（一）董事会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0年 4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

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<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>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，实际参加董事 9 名，实际表决董事

8 名，关联董事杨铿先生因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回避了表决，非关联董事张巧龙先

生、迟峰先生、欧俊明先生、余驰先生、孟宏伟先生、唐小飞先生、逯东先生和

王晶先生参与表决。非关联董事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

述议案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

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1、事前认可意见：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交易定

价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符合有关

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

三十六次会议审议。 

2、独立意见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交易定价公允、

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董

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公司与蓝光集

团续签《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》，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

该关联交易可为公司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保障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，

并且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，特别

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公司与蓝光集团续签《提供融资及担



 

保协议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四）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0年 4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

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<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。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 名，实际参加监事 3 名，分别为王小英女士、蒋

淑萍女士和雷鹏先生；实际表决监事 2 名，关联监事王小英女士回避了表决。会

议以 2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<提供

融资及担保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监事会就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全过程进

行了监督，并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：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的

经营发展需要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交易

定价公允、合理；公司董事会在进行表决时履行了诚信义务，公司关联董事按有

关规定回避了表决，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《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》。 

（五）本次关联交易的授权 

为提高融资效率，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后，授权公司董事长

在上述额度内审批与融资、担保相关的各类文件资料，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具体

融资、担保金额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

见； 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（四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； 

（五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7 日 


